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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    

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4444））））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    
 

日期 ﹕ 2010 年 2 月 27 日 (星期六) 

时间 ﹕ 上午 10:00 至 11:00 

频道：  商业一台 

主持： 冯志丰 

嘉宾：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女士、《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下称「督导委

员会」) 委员何喜华先生 

主题： 社会影响评估与社区服务队 

 

1. 局长表示这次以赞助电台节目形式与公众公开讨论有关《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

课题，引来公众关注。及后亦会继续与公众以不同形式探讨其它问题。她强调当

局是认真、诚恳地希望藉《市区重建策略》检讨与社会一起取得共识，而政府与

督导委员会均表达诚意和容纳不同声音。何喜华赞同社会上需要达到共识，才可

订立更好的《市区重建策略》。 

 

2. 何喜华指出，在现行的《市区重建策略》下，当局会顾及受影响住户的安置和补

偿安排。搬迁会影响居民的生活，例如对社区的归属感、对搬迁后生活担忧、和

小童的就学安排等，而社区服务队能够提供贴身的专业服务，协助受影响居民。 

 

3. 何喜华解释，重建项目动工前、进行住户人口冻结调查后，规定要做社会影响评

估。希望将来的社会影响评估能够由下而上、更全面和详尽，探讨整个区域的经

济及社会特质、如何配合《市区重建策略》、社区需要及受影响居民的情况等，配

合整体规划以发展社区。 

 

4. 局长解释，社工有两类介入点：(一) 在重建项目激活后，社工逐一跟进个案，协

助受影响居民解决补偿等问题；(二) 在较早的阶段，以社工角度去看区内哪些地

方应该重建或复修，协助公众争取权益。何喜华强调，社工的职责是提供专业服

务，所以市建局所聘请的社工绝不会偏袒市建局而不尽力为居民争取权益；否则

居民可向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投诉。 

 

5. 局长表示，市建局须履行社会使命，负责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因此其重建项目

与私人发展商所做的大有分别。市建局花很多精力和资源在安置受影响租户方面，

让合资格人士入住公屋或提供现金补偿。市建局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获利，而《市

区重建策略》亦没规定每个项目都必须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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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局长解释，市建局要按照《市区重建局条例》及《市区重建策略》每年向财政司

司长递交来年的业务计划和未来 5 年的业务纲领，包括﹕说明计划的重建项目数

量、将运用多少资源在复修和活化等﹔此报告经发展局审核后再由财政司司长通

过。如果突然要开展一个新项目，就必须提出申请；若预计会录得亏损的话，便

须得到财政司司长批准。 

 

7. 市建局预料马头围道重建项目会亏蚀，因为除了安置外，也加入新思维，譬如：(一) 

由市建局独力进行重建，因而拥有设计主动权；(二) 由于小型住宅单位供应量偏

低，所以此项目会以小型单位为主；(三) 实践「以地区为本，由下而上」 ─ 咨

询九龙城区议会主席，并参考区内人士的意见，譬如保留街铺、增加休憩空间、

提供社区设施和综合式楼宇资源中心。当局会以此为试点，希望当区在重建后成

为枢纽，带动周边地区，为其它市建局重建项目起示范作用。 

 

8. 有听众建议，将来发售马头围道重建项目单位时应附加限制，如买方三年内不可

转让，或不准以公司名义购入，以防止炒卖。有意见亦担心，项目重建后会推高

楼价，但如售价太低则可能变成另一种居屋。局长回应，政府正采取一些措施应

对楼价高企，包括优化土地供应、限制建造中小型单位和尽量安排有需要居民在

三年内迁上公屋；但干预买家放售或楼价的做法并不恰当。此外，市建局售卖重

建楼宇得来的收入，也会用于履行其社会使命，作为另一个重建项目的资金。 

 

9. 有听众建议，可否以楼宇「未有维修的年期」为准则，扣减收购价﹔亦提议若重

建项目有大量日久失修的僭建物，可考虑以僭建物的面积及所在年期为基准而提

出罚款。局长解释这是市区更新及楼宇维修的互动问题。她表示，立法会正审议

《2010 年建筑物（修订）条例草案》，要求业主必须替指定楼龄的楼宇进行检验，

属预防性的法例。此外，屋宇署现时进行大量工作，包括发出修葺令、维修令及

检控违反法例的业主。不过局长重申，全港五十年楼龄以上的楼宇数量很多，老

化速度很快，而明显失修的楼宇也不少，问题庞大，需要动员市建局、业主和私

人发展商等的力量才能较有效地解决旧楼失修的问题。 

 

10. 有听众表示，市建局会否考虑以其它方式处理坚决不肯售卖单位的少数业主，例

如「楼换楼」、「铺换铺」；此外，亦有听众查询按照现时市建局的政策，要多久才

可以完全清拆五十年楼龄以上的旧楼。局长表示，市建局的重建工作具社会使命，

若尽全力仍未能收购百分之百业权，它可以向发展局局长提出申请，由局长推荐

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引用《土地收回条例》收回业权。但局长亦同时指出，

引用该条例收楼，要经过严谨审批并达到一定百分比的收购门槛，才会推荐给行

政会议。她亦表示，虽然大部份「石屎楼」的设计寿命均是五十年，但一些楼宇

保养较好，不一定要立即清拆。 

 

11. 有听众认为政府应协助大厦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局长表示，政府现时在楼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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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第一，由发展局及屋宇署负责楼宇安全；第二，

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则专注楼宇管理。局长认为若旧楼业主没有管理能力，

要为大厦定期维修或依令修葺会甚有难度。 

 

12. 有听众表示同意强制验楼，而且愈旧的楼宇检验便应愈频密，觉得现在罚则不足，

并认为「钉契」对于投资及自住业主起不了作用。另有意见认为，「楼宇更新大行

动」在执行方面可以有所改进：现时业主要先垫资才可以得到补贴，故建议应先

将津贴发予业主立案法团才开展维修。 

 

13. 局长回应表示，屋宇署在执法方面会跟进及严惩不负责任的业主﹔此问题不但危

害楼宇本身的安全，更影响周边楼宇及公众安全。至于垫资、现金流量的问题，

局长表示需认真考虑。至于楼宇僭建物的问题，全港所有「单梯式」楼宇的天台

僭建物都因走火的考虑而在过去十年被纳入清拆行动。 

 

14. 何喜华表示曾为一些老业主申请公屋，然后将其物业出售或转租他人，作为其生

活费。他希望香港房屋协会可以逐步将这类楼宇收购，再转租其它有需要人士。

他与有关人士向政府建议，把整条街道或一系列的楼宇一起合并管理，解决听众

所指的旧楼管理的困难。局长补充表示，当局值得研究如何在年老业主申请公屋

时摒除计算其部份资产，或把不太有用的资产现金化，以帮助他们日后的生活。

这方面安老事务委员会亦一直有仔细研究，但外国流行的「易按揭」做法 (即把物

业交回银行，再由银行向年老业主支付定期金) 在香港行不通，因为香港的楼宇大

多拥有分散的业权。 

 

15. 局长在节目完结前表示，社会讨论必须延续下去，并希望与社会人士一起建立共

识。何喜华亦希望各区居民积极参与讨论当区的发展，包括楼宇复修问题。他认

为如何加强居民参与、支持有业主立案法团的楼宇、及协助组织没有法团的楼宇

业主做好自己大厦的管理和维修等，是日后的工作重点。 

 

 

世联顾问 

2010 年 4 月 

 

-完- 


